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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日野自動車株式會社簽署合資協議

此乃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比亞迪」）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作出的自願性公告，以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業務發展
之最新消息。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發的與日野自動車株式會社簽署戰
略商業聯盟協議之自願性公告，有關本公司與日野自動車株式會社（「日野」）於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簽署戰略商業聯盟協議（「戰略商業聯盟協議」），擬合
作開發純電動商用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比亞迪控股子公司比亞迪汽車工業有限公
司（「比亞迪汽車工業」）與日野（統稱「雙方」）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簽署合
資協議，擬分別出資50%，於二零二一年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
開發純電動商用車及電動車零部件。

合資公司設立初期在人員配置、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建設完善均需時日，因此合
資公司設立後能否順利推進完成各方面工作，實現預期發展目標，尚存在不確
定性。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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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發的與日野自動車株式會社簽署戰略
商業聯盟協議之自願性公告，有關本公司與日野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簽署
戰略商業聯盟協議，擬合作開發純電動商用車。

董事會欣然宣佈，雙方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簽署合資協議，擬分別出資
50%，於二零二一年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開發純電動商用車及電動車零部件。

合資方的資料

日野成立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總部位於日本東京日野市，主要從事商用
車（卡車和客車）及其發動機的製造，控股股東為豐田汽車公司。根據公開披
露資訊，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日野總資產12,750.80億日元，淨資產
5,926.80億日元；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日野營業收
入18,155.97億日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314.67億日元。

合資協議的主要內容

(i) 出資情況

雙方分別出資50%。

(ii) 組織機構

董事長將由日野委派，首席執行官將由比亞迪汽車工業委派。

(iii) 業務安排

共同開發純電動商用車及電動車零部件；計劃在二零二五年前推出日野品牌
的純電動商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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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資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次簽署合資協議是戰略商業聯盟協議的進一步落地。以合資公司為平臺，比亞
迪與日野將結合各自在純電動開發及電氣化技術領域的優勢，共同致力於打造滿
足不同客戶需求的多類型產品，加速推進純電動商用車的開發進程。未來，比亞
迪與日野將嘗試在零售和其他相關業務方面展開更深入的合作，促進純電動商用
車普及，助力低碳社會早日實現。

合資公司設立初期在人員配置、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建設完善均需時日，因此合資
公司設立後能否順利推進完成各方面工作，實現預期發展目標，尚存在不確定
性。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福

中國‧深圳，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非執行董事呂向
陽先生及夏佐全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先生、張敏先生及蔣岩波先生。


